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开展南海区房屋建筑工程设计与施工现场调研检查工作的通知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各有关建设、施工、监理、设计单位、施工图审查机构： 
为加强建筑设计与施工现场联动，进一步促进我区房屋建筑工程设计质量水平提升，我局决定开展为期一年的南海区房屋建筑工程设计与施工现场调研检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已开展的前期准备工作 
为确保调研检查工作有序开展，我局将技术部分工作委托南海区工程勘察设计咨询协会，由行业协会组织专业技术力量为本次调研检查提供技术支持。目前，我局已组织该行业协会编制了《南海区房屋建筑工程设计质量现场抽查技术要点》，随着调研检查工作的推进将不断丰富完善技术要点内容。 
二、调研检查时间 
调研检查每两个月开展一次工程设计质量现场抽查。首次调研时间暂定2020年6月22日至24日期间。 
三、调研检查范围 
每次检查从在建的房屋建筑工程项目清单中随机抽查4-6个项目，涉及专业包括建筑、结构、给排水、电气、暖通等专业。 
四、调研检查主要工作 
（一）与抽查项目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现场技术负责人进行座谈调研。 
（二）抽查项目涉及的《南海区房屋建筑工程设计质量现场抽查技术要点》内容。 
（三）在调研检查工作后期，将陆续与区建筑业协会、房地产业协会、物业管理协会进行座谈调研。 
五、调研检查过程中发现问题的处理方式 
（一）对检查中发现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责任单位，我局将下发整改通知书，并按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二）对检查过程中发现一般性设计质量问题（包括设计文件错漏碰缺及违反一般规范条文等）较多的单位，我局将予以通报批评，并按不规范行为计入诚信手册扣分处理，责令限期整改。 
六、其他要求 
（一）被抽查项目的建设单位应安排建设、施工、设计单位项目负责人、总监理工程师相应的现场技术负责人到场参与调研检查工作。 
（二）被抽查项目的建设单位应提供全套施工设计图纸资料（包括规划批准的报建图、结构计算书、建筑节能计算书、绿色建筑专篇等）。 
（三）被抽查项目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派监督人员全程参与调研检查工作。 
（四）对调研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设计单位修改完善文件如涉及规划、消防人防等变更内容的，应先报相关职能部门审批通过之后，再出具相应的施工图报送建设单位。建设单位应及时按规定程序办理变更手续。   
  
附件： 附件：南海区房屋建筑工程设计质量现场抽查技术要点.zip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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